
附件一 

全國NGOs環境會議主辦團體聲明 

標題：全國NGOs環境會議主辦團體重申共識決精神，釐清外界誤解與提案爭

議 

針對本屆全國NGOs環境會議共同主辦團體之一蠻野心足生態協會與其關心遊蕩犬貓議題的團體及

與會者，所提出的質疑，引發社會關注，並造成其他共同主辦團體受到誤解。經內部籌備會議釐

清多項爭議點後，逐一說明，期盼能促進社會大眾了解NGOs會議的目的、運作流程與本屆歷經超

過半年討論的過程，以及累積的成果。 

一、會議性質與決策機制說明 

全國NGOs環境會議是由多個環保、保育與動保團體共同籌辦的公共政策溝通平台，我們期望藉由

這個平台，彙整跨領域的環境議題，透過對話與協商機制來形成具體建言，並向政府提出，以形

成政策規範。 

本會議運作強調民主與共識，大會議程提案的審查，皆採取分組初審與籌備委員會複審的兩階段

程序，並以「共識決」作為重要原則。亦即，提案需經相關團體充分討論並形成共識，方能納入

年度建言。此一機制旨在促進不同立場之間的溝通與整合，而非以多數決或單一團體意見作為最

終依據。 

二、關於「遊蕩犬議題被打壓三年」說法之釐清 

針對外界所稱本會議「長期打壓遊蕩犬提案三年」之說法，我們進行歷年紀錄查核如下： 

●   2023年：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所提相關議題提出3項提案，皆達成共識納入年度建言。 

●   2024年：因總統改選，NGOs環境會議接受府方建議，解除過往所有列管案件，重新提

案，蠻野心足生態協會有針對其他提案重提，未就遊蕩動物議題重提，因而沒有保留

在當年共識提案中。 

●   2025年：該年度僅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提出遊蕩動物管理相關提案。 

●   2026年：本年度有4項關於遊蕩犬提案進入分組討論，3案未達共識；1案，達成共識通

過。 

綜合上述，不同年度之提案狀況，並未有3年、長期打壓遊蕩犬議題的狀況。多位關心遊

蕩犬的與會人士，於會中提到遊蕩犬議題被「打壓三年」一事，與事實並不相符。 

三、本屆提案討論歷程之說明 

本屆會議中，確實有4項涉及遊蕩犬貓管理之提案提出，並已依既有程序進入分組討論與籌備會議

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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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會前之兩次複審籌備會議（2026年1月16日及2月4日）中，分組主責團體均依程序主動向大會

報告初審結果，就尚未形成共識之提案由其餘共同主辦團體進行討論與審查。惟兩次會議中，蠻

野心足生態協會出席代表均以對自身組織提案內容不熟悉、或提案窗口未出席為由，未於複審會

議對其提案自行提出說明，因而難以進行實質討論。故蠻野心足生態協會之提案未在既有時程內

深化對話並促成共識，致使大會於複審會議中作出「未形成共識」之決議，未納入本年度建言提

案。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結果係「未形成共識」，而非「拒絕討論」或「排除議題」。分組主責團體

皆依大會作業要點將相關議符合程序提出且並未阻礙討論。 

四、關於生態議題被漠視之釐清 

本屆會議共收集39項提案，其中31項達成共識並列入建言，涵蓋棲地保育、海洋政策、原住民議

題、國土相關政策、資源循環、綠能及動物保護等多元面向。其中亦包含多項涉及生態風險與生

物多樣性保育之提案約有10~15個，顯示本平台並未忽視相關議題。 

五、促成動保與野保團體達成遊蕩犬議題之共識與合作基礎 

本屆通過一項與遊蕩犬管理直接相關之重要共識提案：「守護瀕危野生動物：推動『國土綠網區

域』落實犬隻巡迴絕育與管理計畫」。 

此一提案係不同立場團體依大會程序溝通討論，最終凝聚出兼顧生態保育與動物管理的可行建言

之具體成果，充分體現共識決在實踐中的樣貌。此亦為本會議作為跨團體協作平台之重要價值所

在。 

六、後續溝通與制度精進 

本次事件提醒我們，在維持共識決精神的同時，仍有持續優化溝通方式與資訊透明度之空間。 

未來，主辦團體間將持續檢討提案審查與溝通機制，使不同專業觀點能在更充分的討論條件下進

行交流，降低誤解，並提升共識形成之可能性。大會也會針對新參與的團體和與會代表，加強說

明與溝通，提高會議溝通效能與品質。 

然為維護本平台議事秩序及各主辦團體之正當權益，未來對於違反議事規則、未依既有機制處理

爭議而擅自以公開方式散布單方面偏頗資訊、造成其他共同主辦團體聲譽受損之團體，大會亦將

依《全國NGOs環境會議運作要點》相關規定，提出正式懲戒程序。  

七、結語 

全國NGOs環境會議是一個建立在信任與合作基礎上的公共平台，出發點在於集結與會的主辦團

體，凝聚出具有共識的議題，藉此提高和政府對話的效率。我們珍視各團體長期投入環境與動物

議題的努力，也理解在面對複雜議題時，意見分歧難以避免。所以，NGOs環境會議歷年來發生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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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議題上的爭論，都採取尊重各別團體有針對各自關切的議題與價值的優先順序，尊重各別團體

自行遊說、運作，並在不同政策會議現場各自表達不同意見。 

本次說明，係希望將會議過程與事實予以釐清，讓關心相關議題的各界夥伴能更完整理解實際情

況。 

我們期待，各團體仍能在既有機制下持續對話，透過實質討論逐步累積共識，共同推動台灣環境

與生物多樣性之永續發展。 

本聲明由全國NGOs環境會議主辦團體(按筆畫順序排序)：公民監督國會聯盟、台灣水資

源保育聯盟、台灣公民參與協會、台灣生態學會、台灣動物保護行政監督聯盟、台灣環境

保護聯盟、自然保育與環境資訊基金會、荒野保護協會、惜根台灣協會、關懷生命協會共

同發佈。 

 

 


